深圳市帮扶合作地区展会组团组织项目财政资助操作规程（修订稿草案）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意见来源
	意见和建议要点
	采纳情况
	有关说明

	1
	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部分展会组委会要求特装，建议此类展会相应提高搭建费用的标准，按照特装费用审批项目资金，制定相关特装搭建的相关费用标准。
	不予采纳
	为保障专项资金合理性使用，有特装布展要求的可按操作规程中第八条第二款来进行申请，审核后视实际情况予以相应支持。

	2
	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支持承办单位在展会期间组织企业到参展城市及周边地区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为企业参展提供更多附加值，加深企业与外地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合作交流，对开展相关活动的场地租金，会场布置、设备租赁、宣传、以及出行人员食宿、交通等费用给予资助。
	不予采纳
	承办单位在展会期间举办的经贸合作交流洽谈会或推介会等组团配套活动发生的场地租金、会场布置、设备租赁、宣传资料等费用给予资助，涉及出行人员食宿、交通费用在操作规程第八条第三项中对该类费用已有资助。

	3
	深圳市工艺礼品行业协会
	展会分配给交流合作城市的特装城市形象中心展区比现有规定的面积大很多。部分展会对所参会的合作交流城市有大会指定的展区，分配给各省的展示面积都比较大，现有规定的财政预算资金，深圳的城市形象装修效果与其他省有差距。
	不予采纳
	为保障专项资金合理性使用，视情况个别有要求的可按操作规程中第八条第二款来进行申请，经审核同意后视实际情况予以相应支持。

	4
	深圳市工艺礼品行业协会
	现有食宿费标准每天每人330元，与现实差距逐年在增大，需要承办单位自己补贴一部分餐宿费用。
	采纳
	[bookmark: _GoBack]拟修改为“食宿费参照《深圳市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其他人员标准报销。”



